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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的基本情况

2025年 6月 17日，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

司”或“吴通控股”）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为推进公司

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夯实并巩固智能制造业务，进一步提高对控股子公司苏

州市吴通智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智能电子”）的管理决

策效率，同时基于对智能电子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公司拟以现金人民币 8,400

万元收购智能电子少数股东裴忠辉持有的标的公司 20%股权。同日，公司与交易

对方裴忠辉签署了《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裴忠辉关于苏州市吴通智能电

子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

2025 年 7月 2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签订<股权收购

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裴忠辉、严红莲（与裴忠辉系夫妻关系）

签订了《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裴忠辉、严红莲关于苏州市吴通智能电子

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议补充协议》，就《股权收购协议》中涉及相关内容的落

实方案进行明确。

2025 年 7月 4日，智能电子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由苏州工业园区

行政审批局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公司持有智能电子 100%股权，

智能电子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基本情况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本次业绩承诺期为 2025年度和 2026

年度。交易对方裴忠辉就智能电子 100%股权在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向吴通控股

进行承诺：

1) 智能电子 2025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4,200万元；

2) 智能电子 2025年度和 2026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

本次业绩承诺涉及的净利润均指依据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非经

常性损益”的界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吴通控股应在业绩承诺期内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公司实现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根据该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2、补偿安排

如标的公司 2025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交易对方裴忠辉承诺业绩的

90%，或 2025年度和 2026年度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交易对方的承诺业

绩，则交易对方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部分向吴通控股承担补偿责任，补偿金

额及支付方式为：

1) 如标的公司 2025年度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的 90%，即低于人民币 3,780

万元时，则交易对方应当向吴通控股支付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交易对方应补

偿金额=标的公司 2025年度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 2025年度实际净利润；

2) 如标的公司 2025年度和 2026年度累计净利润低于承诺业绩，即低于人

民币 9,000万元时，则交易对方应当向吴通控股支付补偿金额，计算方式为：交

易对方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 2025 年度和 2026 年度承诺的累计净利润-标的公

司 2025年度和 2026年度实际的累计净利润-累计已补偿金额；

3) 吴通控股应于其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 2025年度和 2026年度

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根据标的公司业绩达成情况向交易对方发出

书面补偿通知；



4)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

经补偿的现金不退回；

5) 业绩补偿优先在当年吴通控股应支付的现金对价中扣除交易对方应补偿

金额的方式进行，如当年现金对价部分不足以支付补偿金额，自补偿通知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吴通控股补齐。

3、超额奖励

若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超过累积承诺净利润数的，则超

过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 50%金额为超额业绩奖励，超额业绩奖励合计不得超

过本次交易总作价的 20%。

标的公司应于业绩承诺期期限届满，并经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而达成超额奖励条件后，在 30日内以现金形式发放给标的公司管

理团队，对象为标的公司总经理、总监、部门经理、项目经理等管理岗位。

具体超额业绩奖励分配方案由乙方拟定，经甲方总裁办公会讨论通过后，由

标的公司实施发放。

（二）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智能电子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经审计智能电子 2025 年度实际实现净利润

50,819,084.91元，实际实现扣非净利润【49,990,466.71】元，2025年度智能电子

经营业绩符合超额奖励约定，按超过累积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 50%金额计提超额

奖励 4,000,000.00元及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影响 600,000.00元。计提上述超额奖励

及递延所得税影响后，公司经审定净利润为 47,419,084.91元。

项目 承诺数
实现数（计提超额

奖励前）
差异数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000,000.00 49,990,466.71 7,990,466.71 119.02%

三、业绩承诺完成结论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交易对方裴忠辉完成了关于智能电子 2025年度业

绩承诺。



特此公告。

吴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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